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紡織系暨分子科學工程系系友會 

 

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紀        錄 
 

 

 

 

 

 

 

 

 

 

 

 

 

時間：104年4月11日(星期六)上午11時55分 

地點：台北市長安西路287-2號(新上享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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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紡織系暨分子科學工程系系友會 

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紀            錄 

 

目                 錄 

壹、時間：104年4月11日11時55分 

貳、地點：台北市長安西路287-2號（新上享餐廳） 

參、主席：簡理事長茂男                  記錄：許文賢 

肆、出列席人員：親自出席42人，委託出席36人，共78人，如會議簽到單

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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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主席報告（略） 

陸、頒發本會104年度清寒獎學金：受獎人張文政、邱堂堯兩位同學，各獲

頒獎學金二萬元，由簡理事長頒發。 

柒、報告案  

一、理事會報告（秘書處代行報告） 

(一)案由：謹將本會103年工作計畫執行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 

本會103年度工作計畫，前經本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通過執行，內容包含分業務推廣、資訊服務及財務行政三項，

（詳附件一，P.8），茲分別摘要報告執形情形如下： 

１、業務推廣：  

1)依規定召開理監事會議二次，會員大會一次。 

2)於103年4月20日與絲織公會及紡織所共同辦理「健

行暨聯誼摸彩活動」，出發點為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

，沿途經過台北假日花市、母校、齊東老街、華山文

創園區、逸仙公園、台北車站地下街及塔城公園，終

點為海霸王及新上享餐廳，並於塔城公園舉辦摸彩活

動，參與人員抵達終點後並進行團體合照及聚餐，該

次活動共計有2,436人參加。 

3)本年度該項活動將於本年4月26日上午舉行，自台北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出發，沿途經台灣博物館南門園區

、台北植物園、西本願寺、艋舺青山宮、台北市電影

主題公園、玉泉公園，終點為海霸王甲天下餐廳及新

上享餐廳，全程約3.8公里，到達終點後並將舉行摸

彩及聚餐活動。前述活動邀函已發送送予本會會員，

歡迎各會員報名參加，謹報請  公鑒。   

4)補助母系學會於圓山花博公園辦理「Hurry 跑跑-分子

卡卡的逃犯」路跑活動。 

5)訂定「執行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紡織系暨分子科學工程

系系友會補助活動注意事項」通知母系系學會，詳附

件二（P.10）。 

２、資訊服務： 

1)本會為提供會員資訊服務，經洽紡拓會就所蒐集整理

之全球紡織產業資訊，以電子報方式提供本會會員參

考，內容包含產業情報、市場動態、發展趨勢、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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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專業技術、市場行情、產銷統計資料、新產品

（素材）資訊、展示會訊息及貿易機會等。 

2)前項資訊電子報，103年度共發送251次，1055則，

提供本會會員即時掌握全球紡織產業脈動之管道。 

3)本會網站http://www.ac-mse-ntut.org.tw建置於六年

前，主要架構包含本會組織介紹、入會辦法、會議紀

錄、活動消息及獎學金、捐款芳名錄及捐款辦法、意

見信箱、相關網站聯結、求才求職專區、系友基本資

料庫及聯絡我們等，為一提供本會會務活動報導及會

員聯繫之平台。惟網路科技日新月異，網路軟體亦不

斷更新，現有網站係由多年前之軟體建置，已不符目

前之使用需求，復以本會名稱亦經變更，該網站已不

符現況，實有重新整修之必要。 

4)本案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經費新台幣（

以下同）80,000元委託紡拓會進行網站架構重新規劃

及版型調整、資料庫更新及系統整合、資料整合及資

料處理、網頁套版改版設計、增建後端管理平台及文

件製作，刻正進行作業中。 

３、財務行政： 

1)本會成立多年，此前所建會員聯繫資料多有變更，加

以近年電子工具化廣為社會大眾使用，實有重新整理

會員聯繫資料及增建會員電子信箱資料之需，以便於

會務聯繫。 

2)經秘書處自103年10月間以此前所有資料與各會員聯

繫，並進行會員資料更新，及增建會員電子信箱資料

，現有155位永久會員中，除3位已辭世，5位失聯外

，完成137位地址、電話號碼確認及更新，並建置96

位會員之電子信箱資料。另現有11位一般會員中，除

一位已辭世，1位失聯外，完成9位之地址、電話號碼

確認及更新，並建置5位會員之電子信箱資料。 

3)本會於前述與會員聯繫之際，並對一般會員未繳交常

年會費者促請繳費結果，計有楊如姍及廖建程兩位一

次繳交新台幣五千元之常年會費。依本會組織章程第

七條第二項規定，前述楊、廖兩位已改列為永久會員 

4)本會將持續設法與失聯會員聯繫，以提供更多會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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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5)依規定完成103年度決算各項報表並送監事會審查。 

４、以上謹報請  公鑒。 

決議：洽悉。 

  

(二)案由：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本會會務人員聘任案，報請     

公鑒。 

說明： 

１、依據本會章程第21條規定：「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

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

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 

２、本會會務人員經洽邀本會會員及熱心會友分別擔任秘書

長及資訊服務組、財務行政組與業務推展組副秘書長等

職務，並經本會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

通過，報內政部核備。」 

３、各組業務職掌及負責人員名單如附件三（P.11），該等

人員已自103年4月起分別開始執行各項工作，報請  

公鑒。 

決議：洽悉。 

  

(三)謹將本會捐助收入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 

１、會務基金： 

1)本會及前身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紡織系系友會、台灣紡

織及分子科學協會於民國85年迄今，接受系友及外界

捐款總額為新台幣4,686,371元，近三年接受捐款共

計607,000元。 

２、獎學金： 

1)本會及前身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紡織系系友會、台灣紡

織及分子科學協會於民國85年迄今，接受系友及外界

捐款總額為新台幣1,525,000元，近三年接受捐款共

計50,000元。 

３、以上捐款芳名錄已於本會網站公告，以資徵信，近三年

捐款芳名錄如附件四（P.12），謹報請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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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洽悉。 

 

二、監事會報告（邱常務監事群傑報告） 

(一)案由：本會103年度監查報告，報請公鑒。 

說明： 

１、本會103年度工作計畫內應辦事項，業依規劃內容執行

。 

２、本會103年度經費收支決算，經本會第四屆第二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103.11.8）審核通過，財務報表、原始憑

證、有關帳冊及銀行存摺等，均送本監事會審核無誤。 

３、檢附103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基金收支

表、資產負債表及獎學金專戶收支明細表如附件五（

P.13~16），報請  公鑒。  

決議：洽悉。 

 

捌、討論案 

一、案由：謹將本會103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會103年度收支預算計編列收入345,000元，支出亦編列

345,000元。 

(二)預算經執行結果，收入267,242元，較預算數短收77,758元

；支出224,930元，較預算數短支120,070元，全年度預算

結餘42,312元。 

(三)檢附103年度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基金收支表、資產

負債表及獎學金專戶收支明細表如附件五（P.13~16），提請  

審議。   

決議：通過，報內政部核備。 

 

二、案由：謹將本會104年度工作計畫，提請  追認。 

說明： 

(一)本會104年度工作計畫業已編擬完成，並經本會第四屆第二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3.11.8）決議：「通過，報內政部核

備並提請會員大會追認」。 

(二)檢附本會104年度工作計畫如附件六（P.17），提請  追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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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追認，報內政部核備。 

 

三、案由：謹將本會104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提請  追認。 

說明： 

(一)本會104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業依據工作計畫需求編製完成，

全年收入及支出預算原均編列285,000元，案經本會第四屆

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3.11.8）為配合本會網站整修之

需，經決議： 

１、通過，配合本次會議討論案第八案通過，修正104年度

收支預算收支各增列80,000元。 

２、報內政部核備並提請會員大會追認。 

(二)檢附修正後104年度收支預算表如附件七（P.19），提請  

追認。 

決議：通過追認，報內政部核備。 

 

四、案由：為修訂本會章程，檢附原章程及修訂條文對照表，提請  核

議。 

說明： 

(一)本會章程第七條第二項對申請入會之審查程序規定如下：「

前項會員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惟

本會理事會每六個月開會一次，無法即時處理申請案，對申

請人而言，須長時間等待，恐有礙觀感，爰建議修訂，改為

申請案經理事長核定後生效，並報理事會備查。 

(二)案經提本會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並

提請會員大會核議」」 

(三)檢附本會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如后，另附原章程如附件八（

P.20），提請核議。 

本會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原條文內容 修訂後條文內容 修訂說明 

第七

條第

二項 

前項會員申請時應

填具入會申請書，

經理事會通過， 

前項會員申請時

應填具入會申請

書，經理事長核

定後生效，並報

理事會備查， 

為增進效率，並

提升會員向心力

，爰建議修正。

 

決議：通過，報內政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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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 

一、洪德昇系友提案： 

案由：建議本會運用電話網路軟體LINE建立系友聯繫網，加強系友

間之聯繫。 

說明： 

(一)近年智慧型手機廣為大眾使用，其中之聯絡軟體具有即時聯

繫，免費使用之特點，本會可運用此一優點，建立系友間之

聯繫網絡。 

(二)可聯繫各屆系友，每屆自成一個聯絡單位，並洽請一位擔任

該屆系友與系友會之聯絡窗口。 

決議：請秘書處研辦。 

 

二、邱常務監事群傑提案 

案由：網路上發現有與本會名稱近似之社群網站（FACEBOOK），經

檢視其內容，應非本會建立，建議深入瞭解，研議是否有合

作能性 

決議：請秘書處研辦 

玖、散會：12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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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紡織系暨分子科學工程系系友會 

 103年度工作計畫執行報告 

類別 項     目 執行情形 

業 

務 

推 

廣 

一、 召開會員代表

大會 

二、 召開理事會議 

三、 召開監事會議 

四、 辦理專題演講 

五、 舉辦「健行行

暨聯誼摸彩活

動」 

六、 補助母系辦理

相關文康活動 

 

七、 研提各項有益

本會會員發展

之建議事項 

於103年4月12日召開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改選理監事。 

分別於103年4月12日及11月8日召開第四屆

第一、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未辦理） 

與絲織公會及紡織所於103年4月20日共同辦

理，2,436人參加。 

 

補助北科技大學分子科學與工程系學會於圓山花

博公園辦理「Hurry 跑跑-分子卡卡的逃犯」路

跑定位活動。 

訂定「執行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紡織系暨分子科學

工程系系友會補助活動注意事項」通知母系系學

會。 

資 

訊 

服 

務 

一、 發行電子報 

 

 

二、 網站功能增修

及維護 

 

三、 承接網站廣告 

四、 業況及產銷資

訊蒐集與發布 

運用紡拓會所蒐集整理之紡織產業資訊以電子報

發送予所有會員，103 年度共發送 251 次，1055

則。 

經理事會通過經費 80,000 元委託紡拓會就本會

網站進行版面與功能重整及資料更新，刻正進行

中。 

（未有具體成果） 

（併第一項辦理） 

財 

務 

行 

政 

一、 整理會員會籍

資料 

 

 

 

 

 

 

 

 

二、 吸收新會員 

自103年10月起，以此前所有資料與各會員聯

繫，並進行資料更新及增建電子信箱資料，辦理

如下： 

1. 現有152位永久會員中，除三位已辭世，四位
會員失聯外，完成133位地址、電話號碼確認

及更新，並建置96位會員之電子信箱資料（其

中一位表示不擬繼續參加本會活動）。 

2. 現有12位一般會員中完成8位之地址、電話號
碼確認及更新，並建置5位會員之電子信箱資

料。 

本年度新增永久會員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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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     目 執行情形 

三、 徵收會費 

 

 

四、 參與本會及社

會活動 

 

 

五、 編製財務報表 

 

六、 會計帳冊之整

理 

七、 財產管理 

聯繫多年未繳常年會費之會員結果，計有二位

一次繳交5,000元之會費，並依章程規定改列

為永久會員 

1. 5月20-22日參與葉清來學長之宏遠興業公司
於母校舉辦之「宏遠興業公司自辦展暨紡織價

值鏈研討會」活動。 

2. 11月1日參與母校校慶活動及聚餐。 
已依規定完成103年度決算各項報表並送監事會

審查。 

已辦理。 

 

已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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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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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紡織系暨分子科學工程系系友會會務人員 

會務分組及執掌 職稱 姓名 本  職 

秘書長 許文賢 (紡拓會退休) 

資訊 

服務組 

紡織產業資訊蒐

集及發送 

網站建置及維護

等相關資訊之服

務事項 

副秘書長 鄭南昌紡拓會市場拓展處副處長 

副秘書長 簡瑛雪台灣區棉布印染公會秘書長 

財務 

行政組 

財務收支 

預決算編列 

吸收會員 

催收會費 

會籍管理及會議

資料整理繕打等 

行政支援事項 

組長 羅錦滿台灣區棉布印染公會組長 

業務 

推展組 

辦理會員大會及

理、監事會事項 

系友會獎學金執

行及各類活動之

規劃、辦理與聯

絡事項 

副秘書長
許文賢

(兼) 

註 1：召開會員大會時，請母系

系學會支援現場工作，並

酌支工作津貼。 

註2：兼職不另支給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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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近三年系友捐款芳名錄(會務基金) 

日    期 姓  名 屆  次  金  額 日    期 姓  名 屆  次  金  額 

101/4/27 宋清霖 (59日工)      5,000 102/11/6 張德宜 (80日化)      10,000 

101/6/8 李振華 (64日工)      5,000 102/11/7 侯西添 (62夜工)      10,000 

101/6/8 邱群傑 (77日化)     30,000 102/11/7 謝振安 (78日化)      10,000 

101/6/8 許世達 (52日工)     30,000 102/11/8 林文仲 (60日化)      20,000 

101/11/22 柯友恭 (66日工)      1,000 102/11/11 陳美蘭 (50日工)      20,000 

101/12/3 鄭南昌 (65日工)     20,000 102/11/15 王子文 (79日工)      10,000 

101/12/6 何耀仁 (76日化)     15,000 102/11/26 廖本亮 (58日化)      20,000 

101/12/6 林文仲 (60日化)     30,000 102/12/5 鄭耀福 (63夜工)      10,000 

101/12/6 邱群傑 (77日化)     30,000 102/12/13 黃彥一 (50日工)      30,000 

101/12/6 施志和 (67日化)     15,000 102/12/31 邱群傑 (77日化)      30,000 

101/12/21 侯西添 (62夜工)     10,000 103/1/3 鄭南昌 (65日工)      10,000 

101/12/22 莊才晉 (58日化)     30,000 103/4/8 邱群傑 (77日化)      15,000 

101/12/22 陳偉軍 (50日工)    100,000 103/4/8 鄭南昌 (65日工)       5,000 

101/12/22 黃彥一 (50日工)     30,000 103/4/14 施志和 (67日化)      15,000 

102/6/28 邱群傑 (77日化)     30,000 103/7/11 鄭南昌 (65日工)       5,000 

102/7/1 鄭南昌 (65日工)     10,000 103/10/7 鄭南昌 (65日工)       5,000 

102/10/7 宋清霖 (59日工)      1,000 103/11/10 謝振安 (78日化)      20,000 

102/10/7 柯友恭 (66日工)     20,000 103/11/13 鄭南昌 (65日工)       5,000 

102/10/9 陳榮二 (71日化)      5,000 103/11/17 林文仲 (60日化)      20,000 

102/10/28 何耀仁 (76日化)     10,000 103/11/17 侯西添 (62夜工)      10,000 

102/10/29 林敏德 (58日化)     10,000 103/11/17 何耀仁 (76日化)      20,000 

102/10/29 莊才晉 (58日化)     20,000 103/11/21 陳偉軍 (50日工)      30,000 

102/11/1 陳偉軍 (50日工)     50,000 103/12/30 簡茂男 (54日工)     100,000 

合                    計    607,000 

        

近三年系友捐款芳名錄(獎學金)     

日    期 姓  名 屆  次  金  額     

103/11/21 柯友恭 (66日工)     50,000     

合                  計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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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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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 

 

 

附件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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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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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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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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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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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紡織系暨分子科學工程系系友會章程 

101年4月28日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訂 

101年7月18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1010256478號函准予備查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紡織系暨分子科學工程系系友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宗旨如下：以聯繫台北科技大學紡織及分子歷屆畢業之系友之感情，群策群力，協助本會學術

發展為目的。 

第三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本系畢業系友之聯繫及活動。 

二、提供系友間各項有力之協助。 

三、促進紡織學術研究及發展。 

四、舉辦相關研討與推廣活動。 

五、協助培育紡織及分子科學相關人才。 

六、協助紡織及分子科學相關人才之就業、轉業及創業。 

七、其他與本會宗旨相關事項。 

第六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下： 

一、個人會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具有紡織及分子科學相關領域之專科(含)以上學

位或學生資格者。 

二、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公私機關或團體。 

三、贊助會員：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或個人。 

四、榮譽會員：凡機構、團體或個人，贊同本會宗旨，推動或從事紡織及分子科學相關工作成

效卓著者。 

前項會員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第一款及第二款會員並應繳納會費。凡一

次繳納含入會費金額達十年之常年會費額度(即新台幣伍仟元)後得為永久會員。 

團體會員應推派代表一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第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權。贊

助會員及榮譽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九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

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一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

權。 

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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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21人，監事7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 5 人，候補監事 2 人，遇理事、監事出

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後行之。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副理事長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七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 7 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 1 人為理事長，理事長得

就常務理事中提名1人經理事會通過後，擔任副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理事長代理之，副理事長不能代理時，應由常務理事互推一

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八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九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

人代理之。 

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得連選連任一次。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

通過後聘免之，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變更時亦

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榮譽理事長一人、榮譽理事及顧問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

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

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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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時召開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每一

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章程之訂

定與變更、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理事及監事之罷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他與會員

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

面之同意行之。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六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開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

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連續兩次無故缺席理

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300元，團體會員新台幣3,000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500元，團體會員新台幣5,000元。會員若為全職學生得免繳

常年會費。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自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

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

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

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

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

關）。 

第三十三條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1 年 4 月 28 日成立大會通過，並報經內政部 101 年 7 月 18 日台內社字第

1010256478號函准予備查。 

 

 


